基隆市護理師護士公會理監事會員出國考察或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辦法

九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第二十三屆第一次會員代大會審議通過

一、補助對象：基隆市護理師護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現任理、監事及會員（活動會員）。

二、補助事由：

（一）本會業務需要出國考察或出席會議者。

（二）受邀代表本會出席國際有關會議者。

三、補助金額：每人每天補助一五00元（報名費及機票，實報實銷，但最高不超過三萬元為原則）。以實際參訪天數與護理專業有關活動為原則。

四、申請方式：應於出國前一個月填寫申請表，向本會提出申請，若係特殊情況，得先向本會理事長報備，並於返國後一星期內提出申請即完成結報手續。

五、補助名額：依經費而定，先向理監事會提出申請，除特殊情況外每人以三年一次為限，但主辦人員因任務需要，經理監事會同意可從優放寬限制。

六、審核：由理監事負責審核，並於理監事會議時提出報告並追認。

七、接受補助之理、監事及會員之責任與義務：

（1） 在理監事會報告（口頭與書面）。

（2） 凡接受補助出國考察、開會者，回國後得辦理研習會，有義務將所獲得的資訊傳授各會員，本會不再支付鐘點費僅提供差旅費。

八、本辦法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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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註：申請補助以未接受其他單位補助為限，申請人於返國後簡賦予補助金額或同額以上之機票或團費等相關單據核銷，並依接受之責任與義務提出報告一份。

